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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健康发展，有利于改善民生福祉，有利于促进

家庭和谐，有利于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0〕52 号），

更好地发挥各级政府作用，更充分激发社会力量活力，更好实现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持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建设、设计和技术服务机构的责任，浙江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组织相关单位，在充分总结借鉴各地实践经验的

基础上，参考国家、行业及浙江省现行的相关标准和规范，并结合浙

江省的实际情况，编制了《浙江省既有建筑托育机构、老年人照料设

施改建工程防火技术导则（试行）》（以下简称《导则》）。 

《导则》共分 5 章，主要内容包括：1 总则、2 术语、3 消防设

计审查的要求及工作程序、4 消防验收（备案）的要求及工作程序、

5 消防设计、审查的技术要点等。 

《导则》由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组织编制并负责指

导实施和解释。请各地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及时总结实践经验，

提出完善意见和建议。 

主编单位：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浙江省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杭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主要起草人：王健、王淑敏、应振、何琦环、俞品仕、丁珊、任

晓东、王晓春、毛迪华、吴海建、魏开重、邵敏、侯青、吴勇奇、陆

葵、黄征、李志刚、许世文、裘云丹 

主要审查人：姜传鉷、王伶剑、赖庆林、王靖华、吕敬建、杨彤、

成正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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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更好地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健康发展，进一步加强既有建筑托

育机构、老年人照料设施改建工程相关消防、安全的建设、设计及审

查验收工作，确保婴幼儿、老年人的安全和健康，编制《浙江省既有

建筑托育机构、老年人照料设施改建工程防火技术导则（试行）》（以

下简称“导则”）。 

1.0.2 本导则适用于浙江省行政区域内既有建筑托育机构、老年人照

料设施改建工程的消防设计、审查及验收（备案）。本导则的适用范

围包括： 

1 已完成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的建筑的改造、装修工程； 

2 已投入使用或具备使用条件，且已依法取得房屋产权的建筑改

造、装修工程。 

1.0.3 本导则第 1.0.2 条规定的既有建筑托育机构、老年人照料设施改

建工程，应按本导则第 3、4 章的规定提交消防设计审查或施工图审

查及消防验收、备案。 

1.0.4 既有建筑托育机构、老年人照料设施改建工程应按照本导则要

求进行消防设计、审查及验收，局部确有困难的，应针对具体消防技

术问题进行专项消防安全性评估、研究。 

1.0.5 既有建筑托育机构、老年人照料设施改建工程的建设除应符合

本导则的相关要求外，其余未涉及的内容尚应符合国家、行业和浙江

省现行有关规范、标准和规定的要求。 

1.0.6 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将既有建筑托育机构、老年

人照料设施改建工程的审查验收备案信息共享给消防救援机构，由消

防救援机构纳入“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范围。双方应加强沟通会商，

及时研究解决在监督抽查和审查验收备案中产生的技术要求争议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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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消防词汇》GB/T 5907.1-2014 界定的通用术语以及下列术语、

定义适用于本导则。 

2.0.1 托育机构 

为 3 岁以下婴幼儿提供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临时托等托育

服务的机构。 

2.0.2 老年人照料设施 

为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料服务的设施，是老年人全日照料设施和老

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的统称，属于公共建筑。 

2.0.3 既有建筑 

已竣工或已投入使用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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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消防设计审查的要求及工作程序 

3.1 消防设计和设计审查的要求 

3.1.1 既有建筑托育机构、老年人照料设施改建工程消防设计、审查

的依据为： 

1 现行国家消防法律法规、地方性法规、全文强制性工程建设规

范及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浙江省消防技术规范难点问题操作技

术指南》、本导则第 5 章的要求和其他相关规范性文件、规定； 

2 国家、行业（专业）、浙江省相关规范、标准中关于防火、防

爆等方面的要求； 

3 进行特殊消防设计的工程，经专家评审同意的特殊消防设计方

案及专家评审意见； 

4 符合本导则第 1.0.4 条、第 3.1.3 条规定的专题论证意见，可作

为消防设计、审查的依据。 

3.1.2 受理施工图消防设计技术审查之前，施工图审查机构应对申请

材料是否符合以下规定进行检查，符合的，予以正式受理；不符合的，

应告知需要补正的内容： 

1 设计单位具备相应的设计资质文件真实、有效； 

2 设计人员具有相应专业技术能力的信息真实、有效； 

3 消防设计文件内容齐全、完整，编制符合《建设工程设计文件

编制深度规定》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细则》的相关要

求； 

4 依法需要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的，应当提交建筑工程规划许

可文件，不需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的，应说明理由； 

5 依法需要批准的临时性建筑，应当提交批准文件； 

6 改建工程应当提交所在建筑房屋权属证书，无法提供房屋权属

证书的可提交消防验收意见书或竣工验收消防备案凭证（验收备案情

况登记表、竣工验收备案表）等替代证明文件。 

3.1.3 按照本导则第 1.0.4 条规定进行的专项消防安全性评估、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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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设计、咨询单位应提出关于提升既有建筑消防安全性的技术方

法、措施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报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组织专题

论证，专题论证意见可作为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的依据；符合相关规定

的，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时尚可开展特殊消防设计（性能化设计），

报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组织专题论证，并作为消防设计审查验

收的依据。 

3.1.4 消防设计技术审查内容、技术审查结果判定等应按国家及浙江

省的相关法规、标准、规定及本导则第 5 章的要求执行。 

3.1.5 建设、设计单位不得擅自修改经审查合格的建筑工程设计文件。

确需修改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申请消防设计审查或施工图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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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特殊建设工程 

3.2.1 既有建筑托育机构、老年人照料设施改建工程属于《建设工程

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建设部令第 51 号）第十四条规

定的特殊建设工程的，建设单位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和

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申请消防设计审查；受当地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

门的委托，施工图审查机构负责特殊建设工程施工图的消防设计技术

审查；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出具特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

的行政许可。 

3.2.2 施工图审查机构应当按规定对特殊建设工程利用全省施工图联

审系统进行施工图消防设计审查，如实记录审查情况，并及时向住房

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上报审查情况。 

 

 

3.3 其他建设工程 

3.3.1 既有建筑托育机构、老年人照料设施改建工程不属于《建设工

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建设部令第 51 号）第十四条

规定的特殊建设工程的，建设单位应当向受当地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

部门委托的施工图审查机构申请其他建设工程施工图的消防安全性

审查。 

3.3.2 施工图审查机构应按照本导则第 5 章的要求，对其消防安全性

进行施工图技术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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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消防验收（备案）的要求及工作程序 

4.0.1 既有建筑托育机构、老年人照料设施改建工程消防验收（备案）

的依据为： 

1 国家及浙江省的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规定；  

2 特殊建设工程经消防设计审查合格的消防设计图纸文件；  

3 施工图审查机构出具的消防设计技术审查意见或关于消防安

全性的审查意见；  

4 如进行特殊消防设计时，经专家评审同意的特殊消防设计方案

及专家评审意见；  

5 符合本导则第 1.0.4 条和第 3.1.3 条规定的专题论证意见，可作

为消防验收的依据。  

注：国家及浙江省的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规定应为针对建设工程具体情况的

适用版本。 

4.0.2 消防验收（备案）的相关内容、方法等应按国家及浙江省的相

关法规、标准和规定执行。 

4.0.3 既有建筑托育机构、老年人照料设施改建工程属于《建设工程

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建设部令第 51 号）第十四条规

定的特殊建设工程的，建设单位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和

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申请消防验收。 

4.0.4 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受理消防验收申请后，应当按照有

关规定，对特殊建设工程进行现场评定。现场评定包括对建筑物防（灭）

火设施的外观进行现场抽样查看；通过专业仪器设备对涉及距离、高

度、宽度、长度、面积、厚度等可测量的指标进行现场抽样测量；对

消防设施的功能进行抽样测试、联调联试消防设施的系统功能等内容。 

4.0.5 既有建筑托育机构、老年人照料设施改建工程不属于《建设工

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建设部令第 51 号）第十四条

规定的特殊建设工程的，建设单位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

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申请消防验收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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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 设区市、县（市、区）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在已备案的其他建设

工程中随机抽取检查对象，抽取比例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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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消防设计、审查的技术要点 

5.1 一般规定 

5.1.1 消防设计、审查的依据应按照本导则第 3.1.1 条的规定执行。 

5.1.2 除本导则另有规定外，既有建筑托育机构、老年人照料设施改

建工程应按编制完成改建工程消防设计文件时（以施工图审查机构通

过施工图联审系统正式受理的时间为准）有效的相关规范、标准及规

定执行。 

 

 

 

 

5.2 总图及建筑设计 

5.2.1 既有建筑托育机构、老年人照料设施改建工程的总图及建筑设

计基本要求为： 

1 总图及建筑设计应符合国家、行业和浙江省现行有关规范、标

准和规定的要求； 

2 当既有建筑的防火间距不符合现行规范要求时，托育机构、老

年人照料设施改建工程不得减少原有的防火间距并应采取相应的加

强措施；在原建筑主体投影线范围外扩建的扩建工程，扩建后的建筑

整体应符合现行规范有关总平面布置、消防车道、救援场地和入口的

有关规定； 

3 应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更加严格的消防疏散和防火分隔措施，加

强性技术措施应合理。 

5.2.2 托育机构不得设置在“三合一”场所（住宿与生产、储存、经

营合用场所）和彩钢板建筑内，不得与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危

险品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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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托育机构改建工程的既有建筑应符合抗震、防火等安全方面的

规定，其基地应符合《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JGJ 39-2016

（2019 年版）第 3.1.2 条规定。 

5.2.4 托育机构改建工程的出入口不宜直接设置在城市干道一侧；出

入口处应设置人员安全集散和车辆停靠的空间，如与商店等人员密集

场所合建时，出入口应设置防冲撞的设施。 

5.2.5 托育机构改建工程的基地周围应设置围护设施，并应防止幼儿

穿越和攀爬，当未设置围护设施时，幼儿生活用房的房间门不得直接

开向室外，应加强安防设施。 

5.2.6 五个班及以上的托育机构应独立设置或与幼儿园合建。四个班

及以下的，尚可与居住、养老、教育、办公、保健、社区配套用房及

商店部分建筑面积不超过 5000 ㎡的商业建筑合建，但应符合以下规

定： 

1 托育机构应布置在建筑底部，应设独立的疏散楼梯和安全出口；

疏散楼梯应符合《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JGJ 39-2016（2019

年版）第 4.1.11、4.1.12 条相关要求； 

2 托育机构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2.00h 且无门窗洞口的防火隔

墙和耐火极限不低于 2.00h 的楼板与其他场所或部位分隔，与其他场

所或部位之间的窗槛墙高度不应小于 1.2m（当场所设置自动喷水灭

火系统时，不可减少高度），与相邻其他场所或部位之间的窗间墙宽

度不应小于 2.0m；与商店建筑合建时，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3.00h

且无门窗洞口的防火隔墙和耐火极限不低于 2.00h 的楼板与商店建筑

的其他场所或部位分隔； 

注：1.“商店部分建筑面积不超过 5000 ㎡的商业建筑”是指在商业综合体、多

种功能组合的建筑中，与本条规定的功能组合的多种功能组合建筑中商店部分的

建筑面积之和；托育机构不得与设明火的餐饮厨房、电动车（含电动自行车、电

动汽车）维修销售、废品回收等火灾危险性较大的相邻商店业态贴邻； 

2.“托育机构应布置在建筑底部”是指托育机构不应设置在火灾危险性较

大的商业建筑等的上部楼层，通常应在建筑物的底层开始的若干楼层布置。 



13 
 

5.2.7 托育机构改建工程的婴幼儿生活用房应布置在首层。当布置在

首层确有困难时，可将托大班布置在二层及三层，但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当布置在三层时，其地面的建筑高度不应超过 9 米； 

2 布置在二层及三层的婴幼儿总人数不应超过 60 人，其中布置

在三层的人数不应超过 20 人； 

3 托育机构改建工程的二层及三层外墙均应至少设置 1 个消防

救援口，当外墙面宽不小于 20 米时，应设置不少于 2 个消防救援口； 

4 当托育机构改建工程与本导则第 5.2.6 条规定的其他建筑合建

且托大班设置在二层或三层时，应参照《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2018 年版）第 5.5.24A 条的要求设置避难间； 

5 独立设置以及与幼儿园联合建设的托育机构改建工程的托大

班设置在三层时，应参照《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2018

年版）第 5.5.24A 条的要求设置避难间。 

5.2.8 既有建筑托育机构改建工程的婴幼儿生活用房的中间走廊最小

净宽不应小于 2.4m，当三个班及以下的托育机构未沿走道双面均布

置婴幼儿生活用房时，疏散走道净宽可不小于 1.8m。 

5.2.9 既有建筑托育机构改建工程应设独立的室外活动场地，场地周

围应采取隔离措施；可利用一、二层的屋面作为活动场地但屋面的建

筑高度不应大于 9 米，活动场地四周应设置安全防护措施，防止儿童

穿越、攀爬或碰撞；确有困难时，可设置室内活动场地替代室外活动

场地，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托育机构与本导则第 5.2.6 条规定的其他建筑合建时可设置相

同面积指标的室内活动场地替代室外活动场地，室内活动场地应符合

托儿所、幼儿园活动室的相应日照及采光通风的要求； 

2 独立设置以及与幼儿园联合建设的托育机构改建工程，其中托

育机构部分，允许面积不超过 50%的室外活动场地采用室内活动场地

替代，室内活动场地应符合托儿所、幼儿园活动室的相应日照及采光

通风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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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0 托育机构的室内装修材料应符合《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GB 50222-2017 的有关规定，不得采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室内装修

尚应符合以下要求： 

1 为防止婴幼儿摔伤、碰伤，确需少量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时，应

与电源插座、电气线路、用电设备等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2 托育机构的房间、走道、墙面、顶棚不得违规采用泡沫、海绵、

毛毯、木板、彩钢板等易燃可燃材料装饰装修； 

3 托育机构不得大量采用易燃可燃物挂件、塑料仿真树木、海洋

球、氢气球等各类装饰造型物； 

4 托育机构疏散通道顶棚、墙面不得设置影响疏散的凸出装饰物，

不得采用镜面反光材料等影响人员疏散。 

5.2.11 托育机构应根据托育从业人员、婴幼儿的数量，配备简易防毒

面具并放置在便于紧急取用的位置，满足安全疏散逃生需要。托育从

业人员应经过消防安全培训，具备协助婴幼儿疏散逃生的能力。婴幼

儿休息床铺设置应便于安全疏散。  

5.2.12 除日常用量的消毒酒精、空气清新剂外，托育机构不得存放汽

油、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危险品。  

5.2.13 托育机构应定期清理废弃的易燃可燃杂物。  

5.2.14 托育机构安全疏散应符合以下要求： 

     1 托育机构应保持疏散楼梯畅通，不得锁闭、占用、堵塞、封闭

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疏散门应采用向疏散方向开启的平开门，不得

采用推拉门、卷帘门、吊门、转门和折叠门；  

2 托育机构的常闭式防火门应处于常闭状态，并设明显的提示标

识。设门禁装置的疏散门应当安装紧急开启装置； 

3 托育机构不得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等

障碍物，必须设置时应保证火灾情况下能及时开启。  

5.2.15 当既有建筑托育机构改建工程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2018 年版）及《浙江省消防技术规范难点问题操作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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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2020 版）》中关于商业服务网点要求时，其消防设计可以参

照商业服务网点的要求执行，但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托育机构设置在商业服务网点中且任一层建筑面积大于 50 ㎡

时，该层应设置 2 个安全出口或疏散门；疏散楼梯设置形式可不限，

疏散楼梯应符合《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JGJ 39-2016（2019

年版）相关要求； 

2 室内最不利点至最近安全出口的疏散距离应按《建筑设计防火

规范》GB 50016 -2014（2018 版）表 5.5.17 第 1 项控制，设置自动喷

水灭火系统时距离可增加 25%； 

5.2.16 当托育机构改建工程确有需要设置在工业用地时，除应符合本

导则第 5.2.6 条的要求外，尚应符合以下规定： 

1 设置在独立建筑物或使用功能仅为居住、养老、培训、教育、

办公、社区配套用房的建筑物内； 

2 符合现行规范有关总平面布置、防火间距、消防车道、救援场

地和入口要求； 

3 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3.00h 且不开设门窗洞口的防火隔墙和

耐火极限不低于 2.00h 的楼板与合建的其他场所和部位完全分隔。 

5.2.17 托育机构使用燃气的厨房应配备可燃气体浓度报警装置、燃气

紧急切断装置以及灭火器、灭火毯等灭火器材，并与其他区域采取耐

火极限不低于 2.00h 防火隔墙和甲级防火门等有效的防火分隔措施。 

5.2.18 设计总床位数或老年人总数少于 20 床（人）的老年人照料设

施改建工程的消防设计可参照《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

（2018 版）中的老年人照料设施的相应条文及《老年人照料设施建

筑设计标准》JGJ 450-2018 执行。 

5.2.19 既有建筑内的老年人照料设施改建工程当与其他单、多层民用

建筑合建时，应设置不少于 1 个独立的安全出口或疏散楼梯。其疏

散宽度不应少于该场所设计疏散总宽度的 70%。为老年人照料设施服

务的楼梯尚应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201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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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5.13A 条的相关要求。 

5.2.20 既有建筑老年人照料设施改建工程外墙各层均应至少设置 1

个消防救援口，当外墙面宽不小于 20 米时，应设置不少于 2 个消防

救援口。 

5.2.21 既有建筑老年人照料设施改建工程应按照《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6-2014（2018 年版）第 5.5.24A 条的要求设置避难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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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消防给水和灭火设施 

5.3.1 既有建筑托育机构、老年人照料设施改建工程的消防给水和灭

火设施应符合以下基本要求： 

    1 消防给水和灭火设施的防火设计应符合国家、行业和浙江省现

行有关规范、标准和规定的要求； 

2 消火栓和自动灭火系统应利用既有建筑的消防设施和系统； 

3 既有建筑已设置的消防给水和灭火设施，符合国家、行业和浙

江省现行有关规范、标准和规定要求的可计入； 

    4 当托育机构、老年人照料设施直接利用既有建筑的消防设施和

系统时，应并入既有建筑的消防控制和维护管理系统，由大物业统一

维护管理。 

5.3.2 消火栓系统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建筑消防扑救面一侧的室外消火栓数量不应小于 2 个，保护半

径不应大于 100m，且托育机构、老年人照料设施应在室外消火栓保

护半径内； 

2 既有建筑托育机构、老年人照料设施改建工程的火灾延续时间

可按原既有建筑的消防系统设计； 

3 大、中型托育机构（四个班及以上）、设计总床位数或老年人

总数多于 20 床（人）的老年人照料设施，应设室内消火栓系统；其

余托育机构、老年人照料设施应设消防软管卷盘或轻便消防水龙； 

4 当既有建筑设有室内消火栓系统时，托育机构、老年人照料设

施内应设置室内消火栓系统；当既有建筑未设有室内消火栓系统时，

托育机构、老年人照料设施应符合本条第 3 款要求； 

5 室内消火栓应满足同一平面有 2支消防水枪的 2股充实水柱同

时达到任何部位的要求，应采用单立管单栓。室内消火栓栓口压力和

和充实水柱应符合《消防给水及消火栓技术规范》GB 50974-2014 的

相关要求； 

6 室内消火栓箱内应配置消防软管卷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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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消防立管阀门布置应避免幼儿和老年人碰撞，并应将消火栓箱

暗装设置，有条件时，管道也应暗装设置； 

8 消火栓箱箱门应采用不燃材料且不宜采用玻璃；正面应以直观、

醒目、匀整的字体标注中文“消火栓”和英文“FIRE  HYDRANT”

字样，单个中文字体不应小于 10cm（高）*8cm（宽），文字应采用

发光材料；箱内配置灭火器的箱门上应同时标注“灭火器”字样。 

5.3.3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大、中型托育机构（四个班及以上）、设计总床位数或老年人

总数多于 20 床（人）的老年人照料设施应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其余托育机构、老年人照料设施可采用局部应用系统；局部应用系统

应符合《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 50084-2017 相关要求； 

2 当既有建筑设有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时，托育机构、老年人照料

设施内应设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当既有建筑未设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时，

托育机构、老年人照料设施应符合本条第 1 款要求； 

3 洒水喷头应采用快速响应喷头，不得采用隐蔽式洒水喷头。高

大空间应符合《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 50084-2017 相关要

求；同一隔间内应采用相同热敏性能的洒水喷头；喷头的公称动作温

度宜高于环境最高温度 30℃。 

5.3.4 建筑灭火器设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1 托育机构每 50 平方米应配置 1 具 5Kg 以上 ABC 类干粉灭火

器或 2 具 6L 水基型灭火器，且每个设置点不应少于 2 具； 

2 单独配置的灭火器箱应避免幼儿和老年人碰撞，设置在不妨碍

通行处，对有视线障碍的灭火器设置点，应设置指示其位置的发光标

志，应以直观、醒目、匀整的字体标注中文“灭火器”，文字应采用

发光材料。 

5.3.5 气体灭火系统应满足国家、行业和浙江省现行有关规范、标准

和规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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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防排烟和暖通空调系统防火 

5.4.1 既有建筑托育机构、老年人照料设施改建工程的防排烟和暖通

空调系统防火应符合以下基本要求： 

1 防排烟和暖通空调系统防火设计应符合国家、行业和浙江省现

行有关规范、标准和规定的要求； 

2 建筑防烟系统的设计应根据建筑高度、使用性质等因素采用自

然通风系统或机械加压送风系统； 

3 建筑排烟系统的设计应根据建筑的使用性质，平面布局等因素，

优先采用自然排烟系统。 

4 供暖、通风和空气调节系统应采取严格的防火措施。 

5.4.2 封闭楼梯间、防烟楼梯间及前室（含合用前室、消防电梯前室）

应设置防烟设施，优先采用自然通风系统。 

5.4.3 地上敞开楼梯间应按封闭楼梯间的要求设置可开启外窗（开口）。 

且应在疏散走道与其连接处上方设置挡烟设施（如挡烟垂壁），其下

缘距地面的净空高度不应小于 2.0m。 

5.4.4 托育机构建筑面积大于或等于 50 ㎡房间和长度大于 20m 的疏

散走道应设置排烟设施。 

5.4.5 室外机械排烟口应按有关标准要求设置在外墙高处或屋顶。 

5.4.6 与周边建筑物的防火间距不满足《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2018 年版）规定的外墙面上不应设置通风口（含排油烟

口、事故排风口、排气口等）、排烟口（包括自然排烟口、机械排烟

口）。 

5.4.7 使用燃气的厨房应按相关规范、标准要求设置通风排烟设施、

油烟净化设施。 

5.4.8 通风、空气调节系统的风管及其绝热材料应采用不燃材料；空

调水管和冷媒管绝热材料宜采用不燃材料制作，不得采用可燃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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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电气、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 

5.5.1 既有建筑托育机构、老年人照料设施改建工程的电气、火灾自

动报警系统、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应符合以下基本要求： 

1 电气、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防火

设计应符合国家、行业和浙江省现行有关规范、标准和规定的要求； 

2 应根据室内消火栓系统、自动灭火系统、防排烟设施、火灾自

动报警系统、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等系统的技术要求，编制消防

联动控制逻辑设计文件； 

3 建筑内消防应急照明和灯光疏散指示标志的备用电源的连续

供电时间不应小于 1.0h；当采用集中控制型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

系统时，增加主电源断电持续应急时间不应小于 0.5h； 

4 应安装 24 小时可视监控设备或可视监控系统，图像应能在值

班室、所在建筑消防控制室等场所实时显示,视频图像信息保存期限

不应少于 30 天。 

5.5.2 配电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消防配电线路的选择与敷设，应满足消防用电设备火灾时持续

运行时间的要求，线缆选择燃烧性能 B1 级以上的电线、电缆； 

2 非消防负荷的配电回路应设置电气火灾监控系统； 

3 电气线路应穿金属管保护或金属槽盒, 线缆在管内或槽盒内

不应有接头； 

4 配电箱、控制面板、接线盒、开关、插座等不应直接安装在低

于 B1 级的装修材料上，严禁安装在易燃可燃材料制作的游乐设施、

康乐设施内部及表面； 

5 配电回路应设短路保护、过负荷保护和接地故障保护； 

6 冰箱﹑冷柜、灯具、空调以及加湿器、通风装置等长时间通电

设备，应落实有效的安全检查、防护措施； 

7 电动车及其蓄电池禁止在场所室内停放、充电；具有蓄电功能

的婴幼儿游乐设施、老年照料康乐设施，不宜在婴幼儿托育、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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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料期间充电； 

8 使用燃气的厨房等场所应设置可燃气体报警装置。燃气接入管

应设手动快速切断阀和紧急自动切断阀，停电、火灾报警、燃气探测

器报警时紧急自动切断阀必须处于关闭状态。 

5.5.3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托育机构、老年人照料设施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2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接入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 

5.5.4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托育机构婴幼儿长时间停留的房间地面最低水平照度不应低

于 5.0 lx；托育机构的疏散通道、楼梯间﹑前室或合用前室、避难走

道，老年人照料设施，地面最低水平照度不应低于 10.0 1x； 

2设置消防控制室的场所内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应选择集中

控制型系统；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但未设置消防控制室的场所内

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宜选择集中控制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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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结构安全 

5.6.1 既有建筑托育机构改建工程的结构安全应符合以下基本要求： 

1 原结构体系类型应为框架、框架剪力墙、剪力墙结构等，不应

为木结构、砌体结构； 

2 主要受力构件的材料应为钢和混凝土； 

3 应提供既有建筑结构安全性鉴定报告、抗震鉴定报告等。 

5.6.2 设置托育机构改建工程的既有建筑应按照下列规定进行结构抗

震设防： 

    1 当托育机构改建工程设置在既有建筑的一、二层，班级数量不

大于 3 个且幼儿人数不多于 60 人时，抗震设防类别可以按标准设防

类（丙类）执行且不低于原建筑抗震设防类别，鼓励适当加强抗震构

造措施； 

    2 除第 1 款规定外的托育机构改建工程，结构抗震设防应按现行

规范执行。 

5.6.3 既有建筑老年人照料设施改建工程应提供既有建筑结构安全性

鉴定报告、抗震鉴定报告，结构抗震设防应按现行规范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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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下列标准、规定文件对于本导则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版本号）

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版本号）的版本适用于本导则。凡是不注日期（版本号）

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导则。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JGJ 39-2016（2019 年版） 

《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JGJ 450-2018 

《浙江省消防技术规范难点问题操作技术指南》（浙江省消防救援总队、浙

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城镇老年人设施规划规范》GB 50437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2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 50974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 50140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 50084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 50116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GB 51309 

《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 51251 

《消防词汇》GB/T 5907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51

号）《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细则》《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消防验

收、备案和抽查文书式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令第 13 号） 

《浙江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办法》（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浙江省交通运输厅、浙江省水利厅、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 浙建﹝2021﹞

3 号） 

《托育机构消防安全指南（试行）》国卫办人口函﹝2022﹞21 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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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消防设计审查申请表》 

建筑高度（消防）：按照消防规范、标准术语规定的建筑高度。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工程类别 □改建 □扩建 

□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号（或规划选址意见） 

□ 所在建筑房屋权属证书、消防验收意见书 

□ 竣工验收消防备案凭证（验收备案情况登记

表、竣工验收备案表）） 

 

特殊建设 

工程种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可多选） 

使用功能  

总建筑面积 

（㎡） 

地上  建筑最大高度（规划）  

地下  建筑最大高度（消防）  

项目概况 设计阶段 □初步设计     □施工图 

单体建筑 

名称 
结构类型 

耐火等级 层数 
建筑高度 

（m，消防） 
建筑面积（㎡） 

地上 地下 地上 地下  地上 地下 

         

         

相关说明：  

    民用建筑相关说明：明确建筑类别（如一类高层、二类高层、多层等）各层的使用功能；如涉及装修工程，

应明确装修所在楼层，装修面积。 

主要涉及的问题（可选择，多选） 

主要涉及的建筑和场所的类型 

建设单位  联系人/电话  

设计单位  联系人/电话  

消防咨询单位  联系人/电话  

图审单位  联系人/电话  

审查结论 

审查意见结论： □同意 

               □不同意，设计需修改。 

 

 

                                                   审查时间: 


